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保險字第14號

原      告  顏佩萱  

被      告  旺旺友聯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洪吉雄  

訴訟代理人  謝念錦  

            孫志賢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25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被請求

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

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

255條第1項第2、3、7款定有明文。經查，原告起訴時，僅

請求：被告應給付強制汽車責任保險金新臺幣(下同)730,00

0元扣除100,000元之差額共630,000元等語(見審訴卷第7、1

07頁)，嗣於民國113年9月26日言詞辯論期日當庭追加請求

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之法定利息(見本院卷

第19頁)，經核尚與首開規定相符，應得准許。

二、原告起訴主張：原告於109年11月8日下午5時30分許，與被

告所承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之被保險人即訴外人蔡泰宇駕駛

之車牌號碼0000-00號汽車（下稱系爭車輛）發生車禍事故

（下稱系爭事故），原告受傷經送往瑞生醫院急診，後續有

眩暈、嘔吐症狀，甚至因此自樓梯跌落，於109年11月17日

轉診至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下稱高醫）就診，

於110年11月18日經高醫神經專科醫師診斷為「腦震盪症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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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併眩暈、頭痛及記憶力障礙，中樞神經系統機能遺存障

害，精神及身體之勞動能力較一般顯明低下，症狀固定」

（下稱系爭症狀）。原告之系爭症狀符合「強制汽車責任保

險失能給付標準表」(下稱系爭標準表)神經障害系列之審核

基準第1條、第6條第2款規定，合於障害項目第2-4項所示障

害狀態、失能等級第7級，為此向被告申請失能給付730,000

元，但被告認定原告屬系爭標準表障害項目第2-5項之障害

狀態、失能等級第13級，而於111年3月4日僅給付失能保險

金100,000元。然原告就系爭症狀另檢附相同診斷證明書及

病歷，向訴外人三商美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三商

人壽）申請團體傷害險之理賠，業經三商人壽認定確屬失能

等級第7級（給付比例40％）而給付失能保險金240,000元及

其利息，足徵被告前揭認定不當，自應給付原告第7級失能

保險金之差額630,000元（計算式：730,000元－100,000元

＝630,000元），爰依強制險契約、系爭標準表神經障害系

列之審核基準第1條、第6條第2款規定障害項目第2-4項，提

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630,000元，及

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

息。

三、被告則以：被告受理原告申請案後，經諮詢專業醫療顧問，

一致認定原告之腦波、腦部電腦斷層及肌力數據等皆屬正

常，並無客觀中樞神經損害或出血狀況，應屬符合系爭標準

表中障害項目第2-5項「神經系統之病變，通常無礙勞動，

但由醫學上可證明局部遺存頑固神經症狀者」。嗣原告不

服，向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下稱金評中心)申請評

議，並請求被告應再給付差額630,000元，經金評中心以112

年評字第3550號評議書(下稱系爭評議書)認依現有病歷資料

經金評中心諮詢專業醫療顧問之意見，原告並未符合系爭標

準表第2-4項之失能程度，並作成「就申請人(即原告)之請

求尚難為有利申請人之認定」之決議。至原告固向三商人壽

申請失能給付，並受領該公司給付之安家團體傷害險失能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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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金，然原告本件係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請求失能給付，與

一般壽險公司理賠所審核之資格本不相同，原告無由以三商

人壽理賠認定之標準，逕推定原告有系爭標準表所示第7級

失能情狀，原告既未具體提出其症狀符合失能等級第7級之

證據，其請求被告給付失能保險金差額，自無理由等語置

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兩造經本院整理下列不爭執事項並協議簡化爭點，不爭執事

項如下：

　㈠原告於109年11月8日下午5時30分許，與蔡泰宇所駕駛系爭

車輛發生車禍事故，原告因此受有傷害(即系爭事故），經

送瑞生醫院治療，於109年11月17日轉診高醫就診，高醫神

經專科醫師於110年11月18日診斷原告患有「腦震盪症候

群，併眩暈、頭痛及記憶力障礙，中樞神經系統機能遺存障

害，精神及身體之勞動能力較一般顯明低下，症狀固定」

（即系爭症狀）。

　㈡系爭車輛向被告投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系爭事故發生於系

爭保險契約生效期間。

　㈢原告以系爭症狀合於系爭標準表障害項目第2-4項，屬失能

等級第7級為由，檢附醫院診斷證明書及病歷資料，向被告

申請失能給付730,000元，被告受理後認定原告應為系爭標

準表障害項目第2-5項，屬失能等級第13級，而於111年3月4

日給付失能保險金100,000元。

　㈣原告以相同事由及證明文件向三商人壽申請團體傷害醫療保

險之失能保險金，經三商人壽按失能等級第7級給付失能保

險金240,000元及其利息。

　㈤原告就本件失能保險金差額之爭議，向金評中心申請評議，

經金評中心以系爭評議書決定就原告之請求，尚難為有利原

告之認定。

五、本件爭點在於：

　㈠原告之系爭症狀，是否符合系爭標準表障害項目第2-4項所

示失能等級第7級之障害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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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失能給付差額630,000元，有無理由？

六、本院之判斷：

　㈠按保險人審查失能給付應依下列規定辦理：一、認定失能事

實、項目等級及程序應依據主管機關會同中央交通主管機關

訂定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給付標準規定辦理。二、請求權人提

出證明文件請求失能給付時，其等級若有爭議時，保險人應

就已審定之等級暫先給付保險金，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承保及

理賠作業處理辦法第18條定有明文。次按受害人因汽車交通

事故致身體失能，其失能程度分為15等級，各障害項目之障

害狀態、失能等級、審核基準及開具失能診斷書之醫院層級

或醫師，依附表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失能給付標準表（即系爭

標準表）之規定。本保險所稱失能，指受害人因汽車交通事

故致身體傷害，經治療後症狀固定，再行治療仍不能期待治

療效果，並經合格醫師診斷為永不能復原之狀態。第1項各

等級失能程度之給付標準如下：七、第7等級：73萬元。十

三、第13等級：10萬元，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給付標準第3條

亦有明文規定。

　㈡復依系爭標準表所示，神經障害之審核基準為：一、中樞神

經系統係指腦及脊髓構造。神經障害等級之審定基本原則：

須經治療6個月以上，始得認定；如經手術，須最後一次手

術術後6個月以上，始得認定。審定時，神經系統病變產生

的症狀，若僅存在於單一種類，則按其影響部位所定等級定

之，例如因言語損傷所致之失語症，準用言語機能障害審定

之。惟僅可在神經障害與影響部位障害中，按其中較重者定

其等級。若神經障害影響多重部位障害時，應綜合其全部症

狀，對於永久喪失勞動能力與影響日常生活或社會生活活動

狀態及需他人扶助之情況定其等級。二、審定時，須由神經

科、神經外科或復健科專科醫師診斷開具失能診斷書；必要

時保險人得另行指定精神科或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會同認

定。六、「眩暈及平衡機能障害」等級之審定：頭部外傷後

或因中樞神經系統損傷起因之眩暈及平衡機能障害，不單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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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內耳障害引起，因小腦、腦幹部、額葉等中樞神經系統之

障害發現者亦不少。其審定標準如下：(一)因高度平衡機能

障害，僅能維持生命必要之日常生活活動者，適用第3等

級。(二)因中等度平衡機能障害、勞動能力較一般平常人顯

明低下者，適用第7等級。(三)通常勞動無礙，惟因眼震盪

或其他平衡機能檢查認為有障害所見者，適用第13等級。

　㈢經查，本件兩造間就保險理賠爭議及處理過程略如下述：

　1.原告於109年11月8日因系爭事故受傷，先至瑞生醫院就醫，

依瑞生醫院於110年5月14日開立之診斷證明書記載原告當日

之傷勢為「右側手肘擦傷，右側膝部擦傷，右側小腿擦

傷」，此參系爭評議書之記載即明(見審訴卷第71頁)。

　2.又高醫110年11月18日診斷證明書記載，原告係在該醫院神

經科門診就醫，其病症為：「腦震盪後症候群，併眩暈，頭

痛及記憶力障礙」，經治療後狀況為：「…，目前中樞神經

系統機能遺存障害，精神及身體之勞動能力較一般顯明低

下，症狀固定」等語(見審訴卷第13頁)。

　3.原告持前開診斷證明書向被告申請保險理賠，經被告檢附原

告診斷證明書、病歷及電腦斷層相關資料諮詢專業醫療顧問

意見，審認不屬系爭標準表障害項目第2-4項，而該屬第2-5

項，故於111年3月4日按失能等級第13級理賠原告100,000

元，且對於原告主張應補給保險金之請求函覆拒絕等情，為

原告所陳明，並有被告111年4月11日(111)旺總車賠字第070

4號函在卷可稽(見審訴卷第9、61至63頁)。

　4.原告復向高醫申請核發112年8月3日診斷證明書，其上記載

原告同在該院神經科門診就醫，其病症為：「1.腦震盪後症

候群2.眩暈」等語，經治療後狀況為：「…，因中等度平衡

機能障害，勞動能力較一般平常人顯明低下，症狀固定2.該

員因再度頭部外傷，曾於110年12月16日至本院急診就醫」

等語(見審訴卷第19頁)，原告再檢具相關診斷證明書等資

料，於112年10月31日向金評中心申請評議，經金評中心諮

詢所屬專業醫療顧問，於113年2月23日作成系爭評議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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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決原告之主張及請求，亦有系爭評議書附卷足憑(見審訴

卷第69至75頁)。

　㈣據上開爭議處理過程及相關事證，可見原告於系爭事故發生

後，前往瑞生醫院就醫時，所受傷勢並無頭部外傷、中樞神

經損傷情形，雖高醫110年11月18日診斷證明書記載原告

「目前中樞神經系統機能遺存障害，精神及身體之勞動能力

較一般顯明低下，症狀固定」等語，惟原告腦部經醫學檢

查，未發現有任何中樞神經系統損傷或病變情形，此參系爭

評議書略記載：原告在系爭事故發生後，雖有主觀症狀持續

頭痛頭暈，但因其腦部檢查包括斷層掃描、腦波均屬正常，

亦無神經學障害，肌力正常，步態正常，故不符合障害項目

第2-4項，惟可符合第2-5項等語，亦足佐證，故原告主張其

系爭症狀應符合障害項目第2-4項，可請求被告給付失能保

險金730,000元云云，應無可採。

　㈤又依高醫112年8月3日診斷證明書記載，原告同在神經科門

診，其病症為：「1.腦震盪後症候群2.眩暈」等語，經治療

後狀況為：「…，因中等度平衡機能障害，勞動能力較一般

平常人顯明低下，症狀固定2.該員因再度頭部外傷，曾於11

0年12月16日至本院急診就醫」等語，原告據此主張系爭症

狀中之「眩暈」症狀，應已符合「因中等度平衡機能障害、

勞動能力較一般平常人顯明低下者」，屬於系爭標準表障害

項目第2-4項之失能第7等級等語，惟為被告所否認。經查：

原告於系爭事故當下，未有頭部外傷、中樞神經損傷情形，

原告110年12月16日頭部外傷，應係系爭事故後之第一次頭

部受傷，並無再度受傷之情，則若原告因系爭事故所致之眩

暈症狀有所加重，並至中等度平衡機能障害，依現有病歷資

料，自不能排除係該次頭部受傷所導致，與系爭事故非必然

相關，況且高醫110年11月18日診斷證明書亦無原告眩暈症

狀已達中等度障害之相關記載，則原告此部分主張，亦無可

採。

　㈥又本院就本件經函詢高醫，據函覆稱：針對顏員所述之失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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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級認定爭議，本醫院基於專業立場，已對顏員自述之症狀

進行臨床評估與診斷，並詳細記錄於病歷中，以供相關單位

參考。關於其症狀對職業的影響程度，需考量其工作場所、

職務內容及傷前職業水準等多方面因素。此外，失能等級的

最終認定涉及保險給付標準的適用與解釋，屬保險公司及金

評中心的專業範疇與權責等語(見本院卷第53頁)，核其內容

亦無從為原告有利之認定。

　㈦原告雖主張：伊持相同文件向三商人壽公司申請團體傷害險

之失能理賠有經賠付240,000元，審核基準完全相同，被告

卻不予理賠，有違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立法目的云云，惟查，

三商人壽公司為原告自行投保之商業保險，為獨立保險契

約，關於保險理賠申請由公司理賠人員按審核流程或程序予

以評估並層轉呈核後決定，並無邀請被告共同會商，是三商

人壽公司決定理賠與否，為其公司內部獨立事務，自不能以

其最終決定左右被告之意見，故原告前揭主張，要屬無據。

　㈧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主張其系爭症狀應已符合系爭標準表障

害項目第2-4項，屬失能第7級，故得請領保險給付730,000

元，被告僅給付100,000元，應補行給付差額等語，尚屬無

據，不能准許。

七、據上所述，本件原告基於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相關規定，請

求被告給付63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5

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經審酌後，認與

判決基礎之事實及結果並無影響，爰不一一贅述，併此敘

明。　

九、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楊境碩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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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書記官　陳鈺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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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height: 30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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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flow: hidd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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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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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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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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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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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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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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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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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保險字第14號
原      告  顏佩萱  
被      告  旺旺友聯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洪吉雄  
訴訟代理人  謝念錦  
            孫志賢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被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3、7款定有明文。經查，原告起訴時，僅請求：被告應給付強制汽車責任保險金新臺幣(下同)730,000元扣除100,000元之差額共630,000元等語(見審訴卷第7、107頁)，嗣於民國113年9月26日言詞辯論期日當庭追加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之法定利息(見本院卷第19頁)，經核尚與首開規定相符，應得准許。
二、原告起訴主張：原告於109年11月8日下午5時30分許，與被告所承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之被保險人即訴外人蔡泰宇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號汽車（下稱系爭車輛）發生車禍事故（下稱系爭事故），原告受傷經送往瑞生醫院急診，後續有眩暈、嘔吐症狀，甚至因此自樓梯跌落，於109年11月17日轉診至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下稱高醫）就診，於110年11月18日經高醫神經專科醫師診斷為「腦震盪症候群，併眩暈、頭痛及記憶力障礙，中樞神經系統機能遺存障害，精神及身體之勞動能力較一般顯明低下，症狀固定」（下稱系爭症狀）。原告之系爭症狀符合「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失能給付標準表」(下稱系爭標準表)神經障害系列之審核基準第1條、第6條第2款規定，合於障害項目第2-4項所示障害狀態、失能等級第7級，為此向被告申請失能給付730,000元，但被告認定原告屬系爭標準表障害項目第2-5項之障害狀態、失能等級第13級，而於111年3月4日僅給付失能保險金100,000元。然原告就系爭症狀另檢附相同診斷證明書及病歷，向訴外人三商美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三商人壽）申請團體傷害險之理賠，業經三商人壽認定確屬失能等級第7級（給付比例40％）而給付失能保險金240,000元及其利息，足徵被告前揭認定不當，自應給付原告第7級失能保險金之差額630,000元（計算式：730,000元－100,000元＝630,000元），爰依強制險契約、系爭標準表神經障害系列之審核基準第1條、第6條第2款規定障害項目第2-4項，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63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則以：被告受理原告申請案後，經諮詢專業醫療顧問，一致認定原告之腦波、腦部電腦斷層及肌力數據等皆屬正常，並無客觀中樞神經損害或出血狀況，應屬符合系爭標準表中障害項目第2-5項「神經系統之病變，通常無礙勞動，但由醫學上可證明局部遺存頑固神經症狀者」。嗣原告不服，向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下稱金評中心)申請評議，並請求被告應再給付差額630,000元，經金評中心以112年評字第3550號評議書(下稱系爭評議書)認依現有病歷資料經金評中心諮詢專業醫療顧問之意見，原告並未符合系爭標準表第2-4項之失能程度，並作成「就申請人(即原告)之請求尚難為有利申請人之認定」之決議。至原告固向三商人壽申請失能給付，並受領該公司給付之安家團體傷害險失能保險金，然原告本件係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請求失能給付，與一般壽險公司理賠所審核之資格本不相同，原告無由以三商人壽理賠認定之標準，逕推定原告有系爭標準表所示第7級失能情狀，原告既未具體提出其症狀符合失能等級第7級之證據，其請求被告給付失能保險金差額，自無理由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兩造經本院整理下列不爭執事項並協議簡化爭點，不爭執事項如下：
　㈠原告於109年11月8日下午5時30分許，與蔡泰宇所駕駛系爭車輛發生車禍事故，原告因此受有傷害(即系爭事故），經送瑞生醫院治療，於109年11月17日轉診高醫就診，高醫神經專科醫師於110年11月18日診斷原告患有「腦震盪症候群，併眩暈、頭痛及記憶力障礙，中樞神經系統機能遺存障害，精神及身體之勞動能力較一般顯明低下，症狀固定」（即系爭症狀）。
　㈡系爭車輛向被告投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系爭事故發生於系爭保險契約生效期間。
　㈢原告以系爭症狀合於系爭標準表障害項目第2-4項，屬失能等級第7級為由，檢附醫院診斷證明書及病歷資料，向被告申請失能給付730,000元，被告受理後認定原告應為系爭標準表障害項目第2-5項，屬失能等級第13級，而於111年3月4日給付失能保險金100,000元。
　㈣原告以相同事由及證明文件向三商人壽申請團體傷害醫療保險之失能保險金，經三商人壽按失能等級第7級給付失能保險金240,000元及其利息。
　㈤原告就本件失能保險金差額之爭議，向金評中心申請評議，經金評中心以系爭評議書決定就原告之請求，尚難為有利原告之認定。
五、本件爭點在於：
　㈠原告之系爭症狀，是否符合系爭標準表障害項目第2-4項所示失能等級第7級之障害狀態？
　㈡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失能給付差額630,000元，有無理由？
六、本院之判斷：
　㈠按保險人審查失能給付應依下列規定辦理：一、認定失能事實、項目等級及程序應依據主管機關會同中央交通主管機關訂定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給付標準規定辦理。二、請求權人提出證明文件請求失能給付時，其等級若有爭議時，保險人應就已審定之等級暫先給付保險金，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承保及理賠作業處理辦法第18條定有明文。次按受害人因汽車交通事故致身體失能，其失能程度分為15等級，各障害項目之障害狀態、失能等級、審核基準及開具失能診斷書之醫院層級或醫師，依附表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失能給付標準表（即系爭標準表）之規定。本保險所稱失能，指受害人因汽車交通事故致身體傷害，經治療後症狀固定，再行治療仍不能期待治療效果，並經合格醫師診斷為永不能復原之狀態。第1項各等級失能程度之給付標準如下：七、第7等級：73萬元。十三、第13等級：10萬元，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給付標準第3條亦有明文規定。
　㈡復依系爭標準表所示，神經障害之審核基準為：一、中樞神經系統係指腦及脊髓構造。神經障害等級之審定基本原則：須經治療6個月以上，始得認定；如經手術，須最後一次手術術後6個月以上，始得認定。審定時，神經系統病變產生的症狀，若僅存在於單一種類，則按其影響部位所定等級定之，例如因言語損傷所致之失語症，準用言語機能障害審定之。惟僅可在神經障害與影響部位障害中，按其中較重者定其等級。若神經障害影響多重部位障害時，應綜合其全部症狀，對於永久喪失勞動能力與影響日常生活或社會生活活動狀態及需他人扶助之情況定其等級。二、審定時，須由神經科、神經外科或復健科專科醫師診斷開具失能診斷書；必要時保險人得另行指定精神科或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會同認定。六、「眩暈及平衡機能障害」等級之審定：頭部外傷後或因中樞神經系統損傷起因之眩暈及平衡機能障害，不單由於內耳障害引起，因小腦、腦幹部、額葉等中樞神經系統之障害發現者亦不少。其審定標準如下：(一)因高度平衡機能障害，僅能維持生命必要之日常生活活動者，適用第3等級。(二)因中等度平衡機能障害、勞動能力較一般平常人顯明低下者，適用第7等級。(三)通常勞動無礙，惟因眼震盪或其他平衡機能檢查認為有障害所見者，適用第13等級。
　㈢經查，本件兩造間就保險理賠爭議及處理過程略如下述：
　1.原告於109年11月8日因系爭事故受傷，先至瑞生醫院就醫，依瑞生醫院於110年5月14日開立之診斷證明書記載原告當日之傷勢為「右側手肘擦傷，右側膝部擦傷，右側小腿擦傷」，此參系爭評議書之記載即明(見審訴卷第71頁)。
　2.又高醫110年11月18日診斷證明書記載，原告係在該醫院神經科門診就醫，其病症為：「腦震盪後症候群，併眩暈，頭痛及記憶力障礙」，經治療後狀況為：「…，目前中樞神經系統機能遺存障害，精神及身體之勞動能力較一般顯明低下，症狀固定」等語(見審訴卷第13頁)。
　3.原告持前開診斷證明書向被告申請保險理賠，經被告檢附原告診斷證明書、病歷及電腦斷層相關資料諮詢專業醫療顧問意見，審認不屬系爭標準表障害項目第2-4項，而該屬第2-5項，故於111年3月4日按失能等級第13級理賠原告100,000元，且對於原告主張應補給保險金之請求函覆拒絕等情，為原告所陳明，並有被告111年4月11日(111)旺總車賠字第0704號函在卷可稽(見審訴卷第9、61至63頁)。
　4.原告復向高醫申請核發112年8月3日診斷證明書，其上記載原告同在該院神經科門診就醫，其病症為：「1.腦震盪後症候群2.眩暈」等語，經治療後狀況為：「…，因中等度平衡機能障害，勞動能力較一般平常人顯明低下，症狀固定2.該員因再度頭部外傷，曾於110年12月16日至本院急診就醫」等語(見審訴卷第19頁)，原告再檢具相關診斷證明書等資料，於112年10月31日向金評中心申請評議，經金評中心諮詢所屬專業醫療顧問，於113年2月23日作成系爭評議決定，否決原告之主張及請求，亦有系爭評議書附卷足憑(見審訴卷第69至75頁)。
　㈣據上開爭議處理過程及相關事證，可見原告於系爭事故發生後，前往瑞生醫院就醫時，所受傷勢並無頭部外傷、中樞神經損傷情形，雖高醫110年11月18日診斷證明書記載原告「目前中樞神經系統機能遺存障害，精神及身體之勞動能力較一般顯明低下，症狀固定」等語，惟原告腦部經醫學檢查，未發現有任何中樞神經系統損傷或病變情形，此參系爭評議書略記載：原告在系爭事故發生後，雖有主觀症狀持續頭痛頭暈，但因其腦部檢查包括斷層掃描、腦波均屬正常，亦無神經學障害，肌力正常，步態正常，故不符合障害項目第2-4項，惟可符合第2-5項等語，亦足佐證，故原告主張其系爭症狀應符合障害項目第2-4項，可請求被告給付失能保險金730,000元云云，應無可採。
　㈤又依高醫112年8月3日診斷證明書記載，原告同在神經科門診，其病症為：「1.腦震盪後症候群2.眩暈」等語，經治療後狀況為：「…，因中等度平衡機能障害，勞動能力較一般平常人顯明低下，症狀固定2.該員因再度頭部外傷，曾於110年12月16日至本院急診就醫」等語，原告據此主張系爭症狀中之「眩暈」症狀，應已符合「因中等度平衡機能障害、勞動能力較一般平常人顯明低下者」，屬於系爭標準表障害項目第2-4項之失能第7等級等語，惟為被告所否認。經查：原告於系爭事故當下，未有頭部外傷、中樞神經損傷情形，原告110年12月16日頭部外傷，應係系爭事故後之第一次頭部受傷，並無再度受傷之情，則若原告因系爭事故所致之眩暈症狀有所加重，並至中等度平衡機能障害，依現有病歷資料，自不能排除係該次頭部受傷所導致，與系爭事故非必然相關，況且高醫110年11月18日診斷證明書亦無原告眩暈症狀已達中等度障害之相關記載，則原告此部分主張，亦無可採。
　㈥又本院就本件經函詢高醫，據函覆稱：針對顏員所述之失能等級認定爭議，本醫院基於專業立場，已對顏員自述之症狀進行臨床評估與診斷，並詳細記錄於病歷中，以供相關單位參考。關於其症狀對職業的影響程度，需考量其工作場所、職務內容及傷前職業水準等多方面因素。此外，失能等級的最終認定涉及保險給付標準的適用與解釋，屬保險公司及金評中心的專業範疇與權責等語(見本院卷第53頁)，核其內容亦無從為原告有利之認定。
　㈦原告雖主張：伊持相同文件向三商人壽公司申請團體傷害險之失能理賠有經賠付240,000元，審核基準完全相同，被告卻不予理賠，有違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立法目的云云，惟查，三商人壽公司為原告自行投保之商業保險，為獨立保險契約，關於保險理賠申請由公司理賠人員按審核流程或程序予以評估並層轉呈核後決定，並無邀請被告共同會商，是三商人壽公司決定理賠與否，為其公司內部獨立事務，自不能以其最終決定左右被告之意見，故原告前揭主張，要屬無據。
　㈧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主張其系爭症狀應已符合系爭標準表障害項目第2-4項，屬失能第7級，故得請領保險給付730,000元，被告僅給付100,000元，應補行給付差額等語，尚屬無據，不能准許。
七、據上所述，本件原告基於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相關規定，請求被告給付63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5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經審酌後，認與判決基礎之事實及結果並無影響，爰不一一贅述，併此敘明。　
九、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楊境碩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書記官　陳鈺甯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保險字第14號
原      告  顏佩萱  
被      告  旺旺友聯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洪吉雄  
訴訟代理人  謝念錦  
            孫志賢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25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被請求
    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
    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
    255條第1項第2、3、7款定有明文。經查，原告起訴時，僅
    請求：被告應給付強制汽車責任保險金新臺幣(下同)730,00
    0元扣除100,000元之差額共630,000元等語(見審訴卷第7、1
    07頁)，嗣於民國113年9月26日言詞辯論期日當庭追加請求
    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之法定利息(見本院卷
    第19頁)，經核尚與首開規定相符，應得准許。
二、原告起訴主張：原告於109年11月8日下午5時30分許，與被
    告所承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之被保險人即訴外人蔡泰宇駕駛
    之車牌號碼0000-00號汽車（下稱系爭車輛）發生車禍事故
    （下稱系爭事故），原告受傷經送往瑞生醫院急診，後續有
    眩暈、嘔吐症狀，甚至因此自樓梯跌落，於109年11月17日
    轉診至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下稱高醫）就診，
    於110年11月18日經高醫神經專科醫師診斷為「腦震盪症候
    群，併眩暈、頭痛及記憶力障礙，中樞神經系統機能遺存障
    害，精神及身體之勞動能力較一般顯明低下，症狀固定」（
    下稱系爭症狀）。原告之系爭症狀符合「強制汽車責任保險
    失能給付標準表」(下稱系爭標準表)神經障害系列之審核基
    準第1條、第6條第2款規定，合於障害項目第2-4項所示障害
    狀態、失能等級第7級，為此向被告申請失能給付730,000元
    ，但被告認定原告屬系爭標準表障害項目第2-5項之障害狀
    態、失能等級第13級，而於111年3月4日僅給付失能保險金1
    00,000元。然原告就系爭症狀另檢附相同診斷證明書及病歷
    ，向訴外人三商美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三商人壽
    ）申請團體傷害險之理賠，業經三商人壽認定確屬失能等級
    第7級（給付比例40％）而給付失能保險金240,000元及其利
    息，足徵被告前揭認定不當，自應給付原告第7級失能保險
    金之差額630,000元（計算式：730,000元－100,000元＝630,0
    00元），爰依強制險契約、系爭標準表神經障害系列之審核
    基準第1條、第6條第2款規定障害項目第2-4項，提起本件訴
    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630,000元，及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則以：被告受理原告申請案後，經諮詢專業醫療顧問，
    一致認定原告之腦波、腦部電腦斷層及肌力數據等皆屬正常
    ，並無客觀中樞神經損害或出血狀況，應屬符合系爭標準表
    中障害項目第2-5項「神經系統之病變，通常無礙勞動，但
    由醫學上可證明局部遺存頑固神經症狀者」。嗣原告不服，
    向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下稱金評中心)申請評議，並
    請求被告應再給付差額630,000元，經金評中心以112年評字
    第3550號評議書(下稱系爭評議書)認依現有病歷資料經金評
    中心諮詢專業醫療顧問之意見，原告並未符合系爭標準表第
    2-4項之失能程度，並作成「就申請人(即原告)之請求尚難
    為有利申請人之認定」之決議。至原告固向三商人壽申請失
    能給付，並受領該公司給付之安家團體傷害險失能保險金，
    然原告本件係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請求失能給付，與一般壽
    險公司理賠所審核之資格本不相同，原告無由以三商人壽理
    賠認定之標準，逕推定原告有系爭標準表所示第7級失能情
    狀，原告既未具體提出其症狀符合失能等級第7級之證據，
    其請求被告給付失能保險金差額，自無理由等語置辯。並聲
    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兩造經本院整理下列不爭執事項並協議簡化爭點，不爭執事
    項如下：
　㈠原告於109年11月8日下午5時30分許，與蔡泰宇所駕駛系爭車
    輛發生車禍事故，原告因此受有傷害(即系爭事故），經送
    瑞生醫院治療，於109年11月17日轉診高醫就診，高醫神經
    專科醫師於110年11月18日診斷原告患有「腦震盪症候群，
    併眩暈、頭痛及記憶力障礙，中樞神經系統機能遺存障害，
    精神及身體之勞動能力較一般顯明低下，症狀固定」（即系
    爭症狀）。
　㈡系爭車輛向被告投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系爭事故發生於系
    爭保險契約生效期間。
　㈢原告以系爭症狀合於系爭標準表障害項目第2-4項，屬失能等
    級第7級為由，檢附醫院診斷證明書及病歷資料，向被告申
    請失能給付730,000元，被告受理後認定原告應為系爭標準
    表障害項目第2-5項，屬失能等級第13級，而於111年3月4日
    給付失能保險金100,000元。
　㈣原告以相同事由及證明文件向三商人壽申請團體傷害醫療保
    險之失能保險金，經三商人壽按失能等級第7級給付失能保
    險金240,000元及其利息。
　㈤原告就本件失能保險金差額之爭議，向金評中心申請評議，
    經金評中心以系爭評議書決定就原告之請求，尚難為有利原
    告之認定。
五、本件爭點在於：
　㈠原告之系爭症狀，是否符合系爭標準表障害項目第2-4項所示
    失能等級第7級之障害狀態？
　㈡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失能給付差額630,000元，有無理由？
六、本院之判斷：
　㈠按保險人審查失能給付應依下列規定辦理：一、認定失能事
    實、項目等級及程序應依據主管機關會同中央交通主管機關
    訂定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給付標準規定辦理。二、請求權人提
    出證明文件請求失能給付時，其等級若有爭議時，保險人應
    就已審定之等級暫先給付保險金，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承保及
    理賠作業處理辦法第18條定有明文。次按受害人因汽車交通
    事故致身體失能，其失能程度分為15等級，各障害項目之障
    害狀態、失能等級、審核基準及開具失能診斷書之醫院層級
    或醫師，依附表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失能給付標準表（即系爭
    標準表）之規定。本保險所稱失能，指受害人因汽車交通事
    故致身體傷害，經治療後症狀固定，再行治療仍不能期待治
    療效果，並經合格醫師診斷為永不能復原之狀態。第1項各
    等級失能程度之給付標準如下：七、第7等級：73萬元。十
    三、第13等級：10萬元，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給付標準第3條
    亦有明文規定。
　㈡復依系爭標準表所示，神經障害之審核基準為：一、中樞神
    經系統係指腦及脊髓構造。神經障害等級之審定基本原則：
    須經治療6個月以上，始得認定；如經手術，須最後一次手
    術術後6個月以上，始得認定。審定時，神經系統病變產生
    的症狀，若僅存在於單一種類，則按其影響部位所定等級定
    之，例如因言語損傷所致之失語症，準用言語機能障害審定
    之。惟僅可在神經障害與影響部位障害中，按其中較重者定
    其等級。若神經障害影響多重部位障害時，應綜合其全部症
    狀，對於永久喪失勞動能力與影響日常生活或社會生活活動
    狀態及需他人扶助之情況定其等級。二、審定時，須由神經
    科、神經外科或復健科專科醫師診斷開具失能診斷書；必要
    時保險人得另行指定精神科或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會同認定
    。六、「眩暈及平衡機能障害」等級之審定：頭部外傷後或
    因中樞神經系統損傷起因之眩暈及平衡機能障害，不單由於
    內耳障害引起，因小腦、腦幹部、額葉等中樞神經系統之障
    害發現者亦不少。其審定標準如下：(一)因高度平衡機能障
    害，僅能維持生命必要之日常生活活動者，適用第3等級。(
    二)因中等度平衡機能障害、勞動能力較一般平常人顯明低
    下者，適用第7等級。(三)通常勞動無礙，惟因眼震盪或其
    他平衡機能檢查認為有障害所見者，適用第13等級。
　㈢經查，本件兩造間就保險理賠爭議及處理過程略如下述：
　1.原告於109年11月8日因系爭事故受傷，先至瑞生醫院就醫，
    依瑞生醫院於110年5月14日開立之診斷證明書記載原告當日
    之傷勢為「右側手肘擦傷，右側膝部擦傷，右側小腿擦傷」
    ，此參系爭評議書之記載即明(見審訴卷第71頁)。
　2.又高醫110年11月18日診斷證明書記載，原告係在該醫院神
    經科門診就醫，其病症為：「腦震盪後症候群，併眩暈，頭
    痛及記憶力障礙」，經治療後狀況為：「…，目前中樞神經
    系統機能遺存障害，精神及身體之勞動能力較一般顯明低下
    ，症狀固定」等語(見審訴卷第13頁)。
　3.原告持前開診斷證明書向被告申請保險理賠，經被告檢附原
    告診斷證明書、病歷及電腦斷層相關資料諮詢專業醫療顧問
    意見，審認不屬系爭標準表障害項目第2-4項，而該屬第2-5
    項，故於111年3月4日按失能等級第13級理賠原告100,000元
    ，且對於原告主張應補給保險金之請求函覆拒絕等情，為原
    告所陳明，並有被告111年4月11日(111)旺總車賠字第0704
    號函在卷可稽(見審訴卷第9、61至63頁)。
　4.原告復向高醫申請核發112年8月3日診斷證明書，其上記載
    原告同在該院神經科門診就醫，其病症為：「1.腦震盪後症
    候群2.眩暈」等語，經治療後狀況為：「…，因中等度平衡
    機能障害，勞動能力較一般平常人顯明低下，症狀固定2.該
    員因再度頭部外傷，曾於110年12月16日至本院急診就醫」
    等語(見審訴卷第19頁)，原告再檢具相關診斷證明書等資料
    ，於112年10月31日向金評中心申請評議，經金評中心諮詢
    所屬專業醫療顧問，於113年2月23日作成系爭評議決定，否
    決原告之主張及請求，亦有系爭評議書附卷足憑(見審訴卷
    第69至75頁)。
　㈣據上開爭議處理過程及相關事證，可見原告於系爭事故發生
    後，前往瑞生醫院就醫時，所受傷勢並無頭部外傷、中樞神
    經損傷情形，雖高醫110年11月18日診斷證明書記載原告「
    目前中樞神經系統機能遺存障害，精神及身體之勞動能力較
    一般顯明低下，症狀固定」等語，惟原告腦部經醫學檢查，
    未發現有任何中樞神經系統損傷或病變情形，此參系爭評議
    書略記載：原告在系爭事故發生後，雖有主觀症狀持續頭痛
    頭暈，但因其腦部檢查包括斷層掃描、腦波均屬正常，亦無
    神經學障害，肌力正常，步態正常，故不符合障害項目第2-
    4項，惟可符合第2-5項等語，亦足佐證，故原告主張其系爭
    症狀應符合障害項目第2-4項，可請求被告給付失能保險金7
    30,000元云云，應無可採。
　㈤又依高醫112年8月3日診斷證明書記載，原告同在神經科門診
    ，其病症為：「1.腦震盪後症候群2.眩暈」等語，經治療後
    狀況為：「…，因中等度平衡機能障害，勞動能力較一般平
    常人顯明低下，症狀固定2.該員因再度頭部外傷，曾於110
    年12月16日至本院急診就醫」等語，原告據此主張系爭症狀
    中之「眩暈」症狀，應已符合「因中等度平衡機能障害、勞
    動能力較一般平常人顯明低下者」，屬於系爭標準表障害項
    目第2-4項之失能第7等級等語，惟為被告所否認。經查：原
    告於系爭事故當下，未有頭部外傷、中樞神經損傷情形，原
    告110年12月16日頭部外傷，應係系爭事故後之第一次頭部
    受傷，並無再度受傷之情，則若原告因系爭事故所致之眩暈
    症狀有所加重，並至中等度平衡機能障害，依現有病歷資料
    ，自不能排除係該次頭部受傷所導致，與系爭事故非必然相
    關，況且高醫110年11月18日診斷證明書亦無原告眩暈症狀
    已達中等度障害之相關記載，則原告此部分主張，亦無可採
    。
　㈥又本院就本件經函詢高醫，據函覆稱：針對顏員所述之失能
    等級認定爭議，本醫院基於專業立場，已對顏員自述之症狀
    進行臨床評估與診斷，並詳細記錄於病歷中，以供相關單位
    參考。關於其症狀對職業的影響程度，需考量其工作場所、
    職務內容及傷前職業水準等多方面因素。此外，失能等級的
    最終認定涉及保險給付標準的適用與解釋，屬保險公司及金
    評中心的專業範疇與權責等語(見本院卷第53頁)，核其內容
    亦無從為原告有利之認定。
　㈦原告雖主張：伊持相同文件向三商人壽公司申請團體傷害險
    之失能理賠有經賠付240,000元，審核基準完全相同，被告
    卻不予理賠，有違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立法目的云云，惟查，
    三商人壽公司為原告自行投保之商業保險，為獨立保險契約
    ，關於保險理賠申請由公司理賠人員按審核流程或程序予以
    評估並層轉呈核後決定，並無邀請被告共同會商，是三商人
    壽公司決定理賠與否，為其公司內部獨立事務，自不能以其
    最終決定左右被告之意見，故原告前揭主張，要屬無據。
　㈧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主張其系爭症狀應已符合系爭標準表障
    害項目第2-4項，屬失能第7級，故得請領保險給付730,000
    元，被告僅給付100,000元，應補行給付差額等語，尚屬無
    據，不能准許。
七、據上所述，本件原告基於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相關規定，請
    求被告給付63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5
    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經審酌後，認與
    判決基礎之事實及結果並無影響，爰不一一贅述，併此敘明
    。　
九、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楊境碩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書記官　陳鈺甯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保險字第14號
原      告  顏佩萱  
被      告  旺旺友聯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洪吉雄  
訴訟代理人  謝念錦  
            孫志賢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被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3、7款定有明文。經查，原告起訴時，僅請求：被告應給付強制汽車責任保險金新臺幣(下同)730,000元扣除100,000元之差額共630,000元等語(見審訴卷第7、107頁)，嗣於民國113年9月26日言詞辯論期日當庭追加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之法定利息(見本院卷第19頁)，經核尚與首開規定相符，應得准許。
二、原告起訴主張：原告於109年11月8日下午5時30分許，與被告所承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之被保險人即訴外人蔡泰宇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號汽車（下稱系爭車輛）發生車禍事故（下稱系爭事故），原告受傷經送往瑞生醫院急診，後續有眩暈、嘔吐症狀，甚至因此自樓梯跌落，於109年11月17日轉診至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下稱高醫）就診，於110年11月18日經高醫神經專科醫師診斷為「腦震盪症候群，併眩暈、頭痛及記憶力障礙，中樞神經系統機能遺存障害，精神及身體之勞動能力較一般顯明低下，症狀固定」（下稱系爭症狀）。原告之系爭症狀符合「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失能給付標準表」(下稱系爭標準表)神經障害系列之審核基準第1條、第6條第2款規定，合於障害項目第2-4項所示障害狀態、失能等級第7級，為此向被告申請失能給付730,000元，但被告認定原告屬系爭標準表障害項目第2-5項之障害狀態、失能等級第13級，而於111年3月4日僅給付失能保險金100,000元。然原告就系爭症狀另檢附相同診斷證明書及病歷，向訴外人三商美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三商人壽）申請團體傷害險之理賠，業經三商人壽認定確屬失能等級第7級（給付比例40％）而給付失能保險金240,000元及其利息，足徵被告前揭認定不當，自應給付原告第7級失能保險金之差額630,000元（計算式：730,000元－100,000元＝630,000元），爰依強制險契約、系爭標準表神經障害系列之審核基準第1條、第6條第2款規定障害項目第2-4項，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63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則以：被告受理原告申請案後，經諮詢專業醫療顧問，一致認定原告之腦波、腦部電腦斷層及肌力數據等皆屬正常，並無客觀中樞神經損害或出血狀況，應屬符合系爭標準表中障害項目第2-5項「神經系統之病變，通常無礙勞動，但由醫學上可證明局部遺存頑固神經症狀者」。嗣原告不服，向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下稱金評中心)申請評議，並請求被告應再給付差額630,000元，經金評中心以112年評字第3550號評議書(下稱系爭評議書)認依現有病歷資料經金評中心諮詢專業醫療顧問之意見，原告並未符合系爭標準表第2-4項之失能程度，並作成「就申請人(即原告)之請求尚難為有利申請人之認定」之決議。至原告固向三商人壽申請失能給付，並受領該公司給付之安家團體傷害險失能保險金，然原告本件係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請求失能給付，與一般壽險公司理賠所審核之資格本不相同，原告無由以三商人壽理賠認定之標準，逕推定原告有系爭標準表所示第7級失能情狀，原告既未具體提出其症狀符合失能等級第7級之證據，其請求被告給付失能保險金差額，自無理由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兩造經本院整理下列不爭執事項並協議簡化爭點，不爭執事項如下：
　㈠原告於109年11月8日下午5時30分許，與蔡泰宇所駕駛系爭車輛發生車禍事故，原告因此受有傷害(即系爭事故），經送瑞生醫院治療，於109年11月17日轉診高醫就診，高醫神經專科醫師於110年11月18日診斷原告患有「腦震盪症候群，併眩暈、頭痛及記憶力障礙，中樞神經系統機能遺存障害，精神及身體之勞動能力較一般顯明低下，症狀固定」（即系爭症狀）。
　㈡系爭車輛向被告投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系爭事故發生於系爭保險契約生效期間。
　㈢原告以系爭症狀合於系爭標準表障害項目第2-4項，屬失能等級第7級為由，檢附醫院診斷證明書及病歷資料，向被告申請失能給付730,000元，被告受理後認定原告應為系爭標準表障害項目第2-5項，屬失能等級第13級，而於111年3月4日給付失能保險金100,000元。
　㈣原告以相同事由及證明文件向三商人壽申請團體傷害醫療保險之失能保險金，經三商人壽按失能等級第7級給付失能保險金240,000元及其利息。
　㈤原告就本件失能保險金差額之爭議，向金評中心申請評議，經金評中心以系爭評議書決定就原告之請求，尚難為有利原告之認定。
五、本件爭點在於：
　㈠原告之系爭症狀，是否符合系爭標準表障害項目第2-4項所示失能等級第7級之障害狀態？
　㈡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失能給付差額630,000元，有無理由？
六、本院之判斷：
　㈠按保險人審查失能給付應依下列規定辦理：一、認定失能事實、項目等級及程序應依據主管機關會同中央交通主管機關訂定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給付標準規定辦理。二、請求權人提出證明文件請求失能給付時，其等級若有爭議時，保險人應就已審定之等級暫先給付保險金，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承保及理賠作業處理辦法第18條定有明文。次按受害人因汽車交通事故致身體失能，其失能程度分為15等級，各障害項目之障害狀態、失能等級、審核基準及開具失能診斷書之醫院層級或醫師，依附表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失能給付標準表（即系爭標準表）之規定。本保險所稱失能，指受害人因汽車交通事故致身體傷害，經治療後症狀固定，再行治療仍不能期待治療效果，並經合格醫師診斷為永不能復原之狀態。第1項各等級失能程度之給付標準如下：七、第7等級：73萬元。十三、第13等級：10萬元，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給付標準第3條亦有明文規定。
　㈡復依系爭標準表所示，神經障害之審核基準為：一、中樞神經系統係指腦及脊髓構造。神經障害等級之審定基本原則：須經治療6個月以上，始得認定；如經手術，須最後一次手術術後6個月以上，始得認定。審定時，神經系統病變產生的症狀，若僅存在於單一種類，則按其影響部位所定等級定之，例如因言語損傷所致之失語症，準用言語機能障害審定之。惟僅可在神經障害與影響部位障害中，按其中較重者定其等級。若神經障害影響多重部位障害時，應綜合其全部症狀，對於永久喪失勞動能力與影響日常生活或社會生活活動狀態及需他人扶助之情況定其等級。二、審定時，須由神經科、神經外科或復健科專科醫師診斷開具失能診斷書；必要時保險人得另行指定精神科或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會同認定。六、「眩暈及平衡機能障害」等級之審定：頭部外傷後或因中樞神經系統損傷起因之眩暈及平衡機能障害，不單由於內耳障害引起，因小腦、腦幹部、額葉等中樞神經系統之障害發現者亦不少。其審定標準如下：(一)因高度平衡機能障害，僅能維持生命必要之日常生活活動者，適用第3等級。(二)因中等度平衡機能障害、勞動能力較一般平常人顯明低下者，適用第7等級。(三)通常勞動無礙，惟因眼震盪或其他平衡機能檢查認為有障害所見者，適用第13等級。
　㈢經查，本件兩造間就保險理賠爭議及處理過程略如下述：
　1.原告於109年11月8日因系爭事故受傷，先至瑞生醫院就醫，依瑞生醫院於110年5月14日開立之診斷證明書記載原告當日之傷勢為「右側手肘擦傷，右側膝部擦傷，右側小腿擦傷」，此參系爭評議書之記載即明(見審訴卷第71頁)。
　2.又高醫110年11月18日診斷證明書記載，原告係在該醫院神經科門診就醫，其病症為：「腦震盪後症候群，併眩暈，頭痛及記憶力障礙」，經治療後狀況為：「…，目前中樞神經系統機能遺存障害，精神及身體之勞動能力較一般顯明低下，症狀固定」等語(見審訴卷第13頁)。
　3.原告持前開診斷證明書向被告申請保險理賠，經被告檢附原告診斷證明書、病歷及電腦斷層相關資料諮詢專業醫療顧問意見，審認不屬系爭標準表障害項目第2-4項，而該屬第2-5項，故於111年3月4日按失能等級第13級理賠原告100,000元，且對於原告主張應補給保險金之請求函覆拒絕等情，為原告所陳明，並有被告111年4月11日(111)旺總車賠字第0704號函在卷可稽(見審訴卷第9、61至63頁)。
　4.原告復向高醫申請核發112年8月3日診斷證明書，其上記載原告同在該院神經科門診就醫，其病症為：「1.腦震盪後症候群2.眩暈」等語，經治療後狀況為：「…，因中等度平衡機能障害，勞動能力較一般平常人顯明低下，症狀固定2.該員因再度頭部外傷，曾於110年12月16日至本院急診就醫」等語(見審訴卷第19頁)，原告再檢具相關診斷證明書等資料，於112年10月31日向金評中心申請評議，經金評中心諮詢所屬專業醫療顧問，於113年2月23日作成系爭評議決定，否決原告之主張及請求，亦有系爭評議書附卷足憑(見審訴卷第69至75頁)。
　㈣據上開爭議處理過程及相關事證，可見原告於系爭事故發生後，前往瑞生醫院就醫時，所受傷勢並無頭部外傷、中樞神經損傷情形，雖高醫110年11月18日診斷證明書記載原告「目前中樞神經系統機能遺存障害，精神及身體之勞動能力較一般顯明低下，症狀固定」等語，惟原告腦部經醫學檢查，未發現有任何中樞神經系統損傷或病變情形，此參系爭評議書略記載：原告在系爭事故發生後，雖有主觀症狀持續頭痛頭暈，但因其腦部檢查包括斷層掃描、腦波均屬正常，亦無神經學障害，肌力正常，步態正常，故不符合障害項目第2-4項，惟可符合第2-5項等語，亦足佐證，故原告主張其系爭症狀應符合障害項目第2-4項，可請求被告給付失能保險金730,000元云云，應無可採。
　㈤又依高醫112年8月3日診斷證明書記載，原告同在神經科門診，其病症為：「1.腦震盪後症候群2.眩暈」等語，經治療後狀況為：「…，因中等度平衡機能障害，勞動能力較一般平常人顯明低下，症狀固定2.該員因再度頭部外傷，曾於110年12月16日至本院急診就醫」等語，原告據此主張系爭症狀中之「眩暈」症狀，應已符合「因中等度平衡機能障害、勞動能力較一般平常人顯明低下者」，屬於系爭標準表障害項目第2-4項之失能第7等級等語，惟為被告所否認。經查：原告於系爭事故當下，未有頭部外傷、中樞神經損傷情形，原告110年12月16日頭部外傷，應係系爭事故後之第一次頭部受傷，並無再度受傷之情，則若原告因系爭事故所致之眩暈症狀有所加重，並至中等度平衡機能障害，依現有病歷資料，自不能排除係該次頭部受傷所導致，與系爭事故非必然相關，況且高醫110年11月18日診斷證明書亦無原告眩暈症狀已達中等度障害之相關記載，則原告此部分主張，亦無可採。
　㈥又本院就本件經函詢高醫，據函覆稱：針對顏員所述之失能等級認定爭議，本醫院基於專業立場，已對顏員自述之症狀進行臨床評估與診斷，並詳細記錄於病歷中，以供相關單位參考。關於其症狀對職業的影響程度，需考量其工作場所、職務內容及傷前職業水準等多方面因素。此外，失能等級的最終認定涉及保險給付標準的適用與解釋，屬保險公司及金評中心的專業範疇與權責等語(見本院卷第53頁)，核其內容亦無從為原告有利之認定。
　㈦原告雖主張：伊持相同文件向三商人壽公司申請團體傷害險之失能理賠有經賠付240,000元，審核基準完全相同，被告卻不予理賠，有違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立法目的云云，惟查，三商人壽公司為原告自行投保之商業保險，為獨立保險契約，關於保險理賠申請由公司理賠人員按審核流程或程序予以評估並層轉呈核後決定，並無邀請被告共同會商，是三商人壽公司決定理賠與否，為其公司內部獨立事務，自不能以其最終決定左右被告之意見，故原告前揭主張，要屬無據。
　㈧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主張其系爭症狀應已符合系爭標準表障害項目第2-4項，屬失能第7級，故得請領保險給付730,000元，被告僅給付100,000元，應補行給付差額等語，尚屬無據，不能准許。
七、據上所述，本件原告基於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相關規定，請求被告給付63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5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經審酌後，認與判決基礎之事實及結果並無影響，爰不一一贅述，併此敘明。　
九、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楊境碩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書記官　陳鈺甯
　　



